附件3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材料

一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数据表
	企业名称
	

	通讯地址
	
	下属企业数量
	

	主营业务
	
	统计行业代码
	

	所属行业
	
	所属县区
	

	企业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技术中心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件
	
	联系传真
	

	企业网址
	
	报告年度
	

	序号
	指标名称
	单位
	数据值

	1
	主营业务收入(工程结算收入)
	万元
	

	2
	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
	万元
	

	3
	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
	人
	

	4
	一级注册执业资格人员数
	人
	

	5
	企业职工总数
	人
	

	6
	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
	人
	

	7
	技术中心博士人数
	人
	

	8
	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
	人月
	

	9
	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
	项
	

	
	其中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
	项
	

	10
	市级及以上研发平台数
	个
	

	
	其中：国家级及省级以上研发平台数
	个
	

	11
	通过省级及以上（国际组织）认证的实验室和检测机构数
	个
	

	
	其中：国家（国际组织）认证的实验室和检测机构数
	个
	

	12
	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
	万元
	

	13
	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
	项
	

	14
	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
	项
	

	
	其中：当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
	项
	

	15
	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项目数
	项
	

	16
	新产品销售收入
	万元
	

	17
	新产品销售利润
	万元
	

	18
	利润总额
	万元
	

	19
	获市级及以上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技进步奖项目数
	项
	

	20
	最近三年获得市级及以上工法数
	项
	

	21
	最近三年获得的国家及省市建筑行业管理、质量、技术奖数量
	项
	

	22
	企业获得的陕西或中国名牌产品数
	项
	

	23
	企业获得的驰名商标数
	项
	


填写说明：
1．企业名称：参评企业需在此表上加盖公章，填写企业名称需与企业公章一致。
2．一级注册执业资格人员数、最近三年获得省级及以上工法数、最近三年获得的国家及省市建筑行业管理、质量、技术奖数量等三个指标值，仅建筑领域企业填报，其他企业无需填报。
3．统计行业代码：对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（GB/T4754-2017）》，填写企业主营业务对应的统计“大类”（二位码）编号，如主营业务为“农副食品加工业”的企业，填写“13”。
4．报告年度：指表中指标统计年度，时间范围从填写评价表的上一年1月1日至12月31日；所有指标的填报时间范围，如无特殊说明，均为报告年度。
二、需提供的附件及证明材料
1.企业对报送资料的真实性承诺。
2.相关统计和财务报表。相关统计报表主要包括：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（107-1表）、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（107-2表）。未列入统计局研发活动情况统计范围的企业，应参照上述表格格式填报后提交。相关财务报表主要包括：企业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。大型企业集团应将与企业主营业务相关下属企业（包括分公司、子公司和控股公司）的107-1表、107-2表、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等进行合并填报。
3.评价数据统计范围表、研发费用情况归集表等13张附表。
4.评价指标的必要证明材料。支撑文字报告及评价表的证明材料，技术中心成立文件、制度文件、技术中心高级专家、博士和外部专家、研发项目、专利信息、主持和参加制定的标准、国家级和省级研发平台、实验室和检测机构、科技奖励、工法、建筑行业奖励等方面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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